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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告

《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地质工程勘测院和其他履行勘测职责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 能否成为刑法第

二百二十九条规定的有关犯罪主体的批复 》 已 于 ２０１ ５ 年 ８ 月 １ ９ 日 由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

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 ， 现予公布 ， 自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１ 月 １ ２ 日 起施行 。

最 髙人 民 检察 院

２０ １ ５ 年 １０ 月 ２ ７ 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地质工程勘测院和

其他履行勘测职责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能否

成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的有关

犯 罪 主 体 的 批 复

（ ２０ １ ５ 年 ８ 月 １ ９ 日 最高 人 民检察 院 第十 二 届检察委 员 会 第 三 十九 次会议通过 ２０１ ５ 年

１ ０ 月 ２ ７ 日 最 高人 民检察 院公告公布 自 ２０ １５ 年 １ １ 月 １ ２ 日 起施 行 ）

高 检发释 字 〔２０１ ５ 〕 ４ 号

重庆市人 民检察院 ：勘测职责 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 在履行勘 察 、 勘

你院渝检 （研 ） 〔 ２０ １５ 〕 ８ 号 《关于地质工査 、 测绘职责过程中 ， 严重不负责任 ， 出具的工

程勘测 院能否成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有关犯程地质勘察报告等证明文件有重大失实 ， 造成严

罪主体的请示 》 收悉 。 经研究 ， 批复如下 ：重后果的 ， 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三款和第

地质工程勘测院 和其他履行勘测职责的单位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 ， 以 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

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勘察 、 勘査 、 测绘职责过程罪追究刑事责任 。

中 ， 故意提供虚假工程地质勘察报告等证 明 文此复

件 ， 情节严重的 ， 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
一

款和第二百三十
一

条的规定 ， 以提供虚假证明文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件罪追究刑事责任 ； 地质工程勘测院和其他履行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０ 月 ２ 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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